
中臺科技大學非政府產學整合型研究計畫子計畫登錄表                 
	
	計畫編號
	

	子計畫主持人
	
	教職員代號
	

	子計畫主持人單位
	
	分機/手機
	

	整合型子計畫名稱
	

	主要經費來源源
	
	次要經費來源
	

	計畫執行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
	子計畫總經費
	校外機構經費
	學校配合款/比例

	
	
	
	

	行政管理費
	新台幣             元
□專案研究計畫、專案訓練，編列總經費之15%。
□技術服務案件(非於本校內進行)，編列總經費之15%。

□技術服務案件(於本校內進行)，編列總經費之20%。

□零星服務案件、各型研討會，編列總經費之15%。

□其他計畫，編列校外機構經費之________% (未達15%請附佐證資料)。

	若校外機構分期撥款，請填寫各期經費及執行日期（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第1期
	                 元
	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第2期
	                 元
	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聘僱助理人員勞健保狀況
	□勞僱型：計畫支付勞保、勞退及健保或二代健保費(□加健保□不加健保)
□學習型(研究獎助生)：由研發處支付團保費，計畫支付二代健保費
□本計畫無聘用助理*助理薪資將自起聘日起，於次月10日發放，非當月領取

	檢附文件
	▇子計畫執行同意書
▇子計畫構想書
▇子計畫計畫預算編列表
▇子計畫計畫利益迴避聲明書
▇產學研發成果回饋至教學及課程實施規劃表

□產學研發成果回饋至教學及課程實施成效報告表(計畫結束後繳交)
□行政管理費未達15%之佐證資料

	其他文件
	是否需要通過動物試驗委員會？ □是(請檢附委員會同意文件)  □否
是否需要通過人體試驗委員會？ □是(請檢附委員會同意文件)   □否
是否需要通過基因重組/生物安全委員會？□是(請檢附委員會同意文件) □否

是否為智慧科技主題？ □是  □否

	計畫性質(可複選)
	□A1專題研究 □A2物質交換 □A3檢測檢驗 □A4技術服務 □A5諮詢顧問
□A6專利申請 □A7技術轉移 □A8創新育成 □A9其他
□B1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類教育培訓 □B2研習 □B3研討 □B4實習 
□B5訓練□B6其他 □C1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對應校務發展計畫(請填一項)
	4-1-2-2 推動整合型研究計畫

	對應永續發展目標SDGs（至多勾選三項）
	□1.終結貧窮 □2.消除飢餓 □3.健康與福祉 □4.優質教育 □5.性別平權
□6.淨水及衛生 □7.可負擔及潔淨能源 □8.合適工作及經濟成長
□9.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 □10.減少不平等 □11.永續城鄉
□12.負責任的消費及生產 □13.氣候行動 □14.保育海洋生態
□15.保育陸域生態 □16.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 □17.多元夥伴關係

	跨院或跨系所參與情形
	□本計畫有跨院或跨系所參與     □本計畫無跨院或跨系所參與


	1.子計畫主持人
	4.研發處承辦人
	總務處出納組
	會計長
	校長核示

	
	
	
	□無學校配合款。
□同意提撥學校配合款，金額：       。
□同意提撥學校配合款，金額依據校外補助款核定後之刪減比率，等比率調降。
□不同意提撥學校配合款。
□其它。
	

	2.單 位 主 管
	5.組        長
	
	
	

	
	
	
	
	

	3.院  處  長
	6.研   發   長
	
	
	

	
	
	
	
	


附註：
1.研究發展處將協助教師至本校第三代校務行政系統登錄此筆計畫，並上傳計畫佐證資料。
2.配合款提撥比例以補助單位訂定之比例為原則，若補助單位無要求則以10%為限。
3.若合作機構分期撥款，會計處將於計畫經費確定入帳後進行付款作業。
4.業務承辦人：研究發展處技術服務與產學合作組（分機：8405），e-mail: f0102@ctust.edu.tw。
中臺科技大學非政府產學整合型研究計畫之子計畫執行同意書
1110901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立同意書人即本計畫主持人：          ，以中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名義
承接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計畫經費：新台幣(大寫)             元整

茲願依本校相關規定執行本計畫，並同意遵守下列規定：

一、本計畫執行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本計畫有關之執行期間、經費分配、動支核銷、變更及延期等所有實質及程序之相關事宜，應依合約、本校相關規定或政府相關法令辦理。立同意書人並應要求及監督該計畫之約用人員共同遵守之。

三、執行計畫如有違反相關辦法或合約書之規定，導致任何金錢上之懲罰或賠償時，計畫主持人應無條件承擔所有責任。
四、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應依科技資料保密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與委託單位合約之相關要求處理。

五、本同意書由本校會計處連同計畫登錄表收執留存。

          此　致
      中臺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非政府產學整合型研究計畫之子計畫構想書

子計畫編號： 
子計畫名稱：

子計畫主持人：           職稱：　           系所：             TEL：
研究構想：請在下面空格內簡要敘述本研究構想、重要性、主持人以往與本計畫相關之研究成果等。
          (每一子計畫研究構想說明以1-2頁為原則；請另附主持人簡歷及近五年著作目錄。)
中臺科技大學非政府產學整合型研究計畫之子計畫計畫預算編列表
	項目
	校外補助款
	說明/備註

	人事費
	★主持人費
	
	主持人 ____ 元／月，共 ____ 月。  

自 ____ 月核撥至 ____ 月結束。  

編列此經費時，請記得將下方的補充保費一併編列。

	
	★研究獎助金/團保/月薪
	
	研究獎助生____元/月，共____月。
(研究獎助金：大專生不得低於6,000元/月、碩班研究生最高10,000元/月)
編列此經費時，請記得將下方的補充保費一併編列。

	
	※工讀費

(請搭配勞保勞退費及健保費編列)
	
	工讀生____時/月，共____月。
(115年每小時196元)
如工讀生尚未參加健保，編列相關經費時，請務必將下列補充保費一併列入。

	
	※勞健保費
	
	勞保雇主負擔____元
勞退雇主負擔____元

健保雇主負擔____元
(勞健保試算路徑：校務行政系統-共用行政管理系統-助理系統-勞健保費試算)

	
	★補充保費
	
	【★主持人費、★研究獎助金、以及未投保健保之工讀生】總額之2.11%

	業務費
	★鐘點費
	
	編列此經費時，請記得將下方的補充保費一併編列。

	
	★出席、諮詢費
	
	編列此經費時，請記得將下方的補充保費一併編列。

	
	★補充保費
	
	【★鐘點費、★出席諮詢費】總額之2.11%

	
	業務費
	
	材料費、膳費、印刷費、場地費、保險等
(依補助或委託單位同意之項目編列)

	研究設備費
	(自填品項)
	
	請檢附「設備規格表」

	管理費
	
	校外機構經費的15%

	合計
	
	


備註：

1. 經費編列請依「中臺科技大學經費核銷作業辦法」。

2. 若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中臺科技大學非政府產學整合型研究計畫之子計畫計畫利益迴避聲明書
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作企業：                                     
立聲明書人_______________(單位：       )為申請上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茲聲明如下：
	聲明事項
	是
	否

	1.計畫總主持人(含子計畫主持人)或其關係人與合作企業或其負責人間近三年是否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若為「否」，請接續「聲明事項2」)？
	
	

	承上題，若為是者，則是否符合以下兩項：
(1)前合作計畫案係基於該合作企業所委任；且
(2)本件申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案與前述受委任而進行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案，二者在內容上具有關聯性或延續性？
	
	

	2.計畫總主持人(含子計畫主持人)或其關係人與合作企業或其負責人間近三年是否曾有價格、利率等不符市場正常合理交易之資金借貸、投資、背書、保證等財務往來？
	
	

	3.計畫總主持人(含子計畫主持人)與合作企業負責人是否為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
	
	

	4.計畫總主持人(含子計畫主持人)或其關係人是否擔任合作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承上題，若為是者，是否係以官股代表身分擔任董事或監察人？
	
	

	備註1：本聲明書所稱「關係人」範圍如下：
（1） 計畫總主持人（含子計畫主持人）之配偶。
（2） 計畫總主持人（含子計畫主持人）共同生活之家屬。
（3） 計畫總主持人（含子計畫主持人）二親等以內親屬。
（4） 計畫總主持人（含子計畫主持人）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備註2：本聲明書所稱「委任」應依個案合約內容之實質關係認定，不宜僅由名稱判別。
備註3：計畫申請人與合作企業於申請本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前已進行先期、屬研究性質之小型計畫，或有「初步」實驗成果後，再據以規劃本產學合作計畫，當事人如已就此類研究性質之計畫，主動向校方揭露，且經校方依內部利益迴避相關機制審核管控者，可不受「委任」之限制。


※立聲明書人已詳閱本聲明書並切結所為聲明皆為屬實。
※本聲明書完成後因公司(團體、個人)及其負責人(代表人)人事變更，致發生利益衝突時，需主動於30天內書面陳述。
立聲明書人（親簽）：                    

日 期：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中臺科技大學產學研發成果回饋至教學及課程實施規劃表
	教師姓名
	
	服務單位
	

	教職員代號
	
	分機
	
	E-mail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合作機構
	

	計畫內容簡述
（含預期研發成果）
	

	任教課程名稱
（含系所年級）
	

	計畫與課程
連結之規劃
	

	
	1.預期連結課程數：             2.課程名稱：

	學生參與
計畫之規劃
	

	
	預期參與學生總人數：

	學生赴合作機構見實習規劃
（無則免填）
	

	
	預期見實習學生總人數：

	預期成效
（條列式）
	量化
	1. 教材編纂數量：           及名稱：                              
2. 產業界協同授課課程名稱：              及學生參與人數：         
3. 學生參與競賽人數：          、名稱：                           
4. 學生參與校內外成果發表會人數：        及會議名稱：             
5. 學生論文發表數：          及論文名稱：                         
6. 其他(請說明)：

	
	質化
	


教師簽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1








